深圳市龙岗区城投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在管项目造价咨询服务单位委托采购
遴选评定细则

本项目遴选方式及评定细则如下：
一、遴选方式：采用综合评审（择优票决法）方式确定服务单位，在官网发布遴选公告，截标后由项目小组组织关联部门组成评审和监督小组，召开开标评审会，对响应单位的资质、业绩、报价等情况进行综合对比后，采用直接票决法选择成交候选单位，经中选公示、合同审批后，选定合同单位。
二、评定细则：
A.2022年起至今近有3项同类工程业绩的为优；
B.统计所有进入综合评审环节的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下浮率，计算得出平均下浮率，横向对比其中最接近平均下浮率的为优；
C.2022年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联合惩戒清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提供“信用中国”的查询结果）。
D.评审小组根据响应服务方案，横向对比后，选取一名响应单位评优。重点考察包括对本项目及工作内容的理解、拟派遣团队及业绩、响应速度、工作安排及相关服务承诺等。
备注：重点考察包括对本项目及工作内容的理解、拟派遣团队及业绩、响应速度、工作安排及相关服务承诺等。
评审小组根据上述择优项按为“优”项数多少选取第一名响应单位作为成交候选承包商。如得优数量一致，则根据评审人对本项目的理解，投票确定候选造价咨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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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一览表


	序号
	文件名称
	要求说明

	1
	基本情况资料
	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2
	承诺函
	格式后附。

	3
	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版。

	4
	投标单位业绩
	2022年1月起有3项业绩（不超过3项，若超过3项，招标人仅对前3项业绩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合同关键扫描页，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未体现合同签订时间的为无效业绩。

	5
	服务方案
	重点考察包括对本项目及工作内容的理解、拟派遣团队及业绩、响应速度、工作安排及相关服务承诺等

	6
	“信用中国”查询报告
	提供“信用中国”完整查询报告。

	7
	报价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
	如有。












承诺函
致委托人：                      
为了确保本工程造价咨询相关工作顺利进行，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完全接受                                       的招标文件所有内容，为此作出如下承诺：
1.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所报下浮率为      %，报价金额              元。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本工程造价咨询工作。否则，我方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投标人填写）
2.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投标须知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弃中标资格，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贵方有权要求我方进行赔偿。
3.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招标文件的规定，并承诺一旦我方的投标出现该条列举的严重违规或涉嫌串通投标的情形而被评标委员会废标的，将自觉接受贵方暂停或者取消今后我方参加贵方其他任何项目投标资格的处理。
4.一旦我方中标，将保证在收到委托函后 30 日内，与贵方按招标文件、委托函中的内容签订合同文件，否则，视为我方自愿放弃中标资格。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的委托函和本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6.按规定完成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工作，成果文件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
7.如果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条款，我方愿意接受：
（1）视作我方单方面违约，并按照合同规定向贵方支付违约金或解除合同；
（2）履约评价评定为合格及以下；
（3）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的不良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私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为深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打造尊商、亲商、助商、安商良好营商环境，龙岗区委区政府制定了《龙岗区公职人员政商交往“十个不准”》，严明公职人员在政商交往中的纪律要求。请参与龙岗建设的广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严格监督我区公职人员落实“十个不准”，并在与我区公职人员交往中切实做到“十个不得”。
    一、 不得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财物。
2、 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提供宴请、旅游、娱乐等安排。
3、 不得通过打麻将等形式向公职人员输送利益。
    四、 不得为公职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
    五、 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及其亲友借贷款。
    六、 不得违规将车辆、住房等借给公职人员使用。
    七、 不得在招投标中与公职人员搞暗箱操作、围标串标。
    八、 不得为利益相关人和公职人员牵线搭桥或者代为传递信息、 传递财物。
    九、 不得让公职人员在企业违规兼职取酬。
    十、 不得为公职人员亲友违规承揽业务提供便利。
上述“十个不得”，请您严格遵守。同时，在政商交往中，如有发现我区公职人员存在违反“十个不准”的问题，请及时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或者12388举报电话等方式，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举报，我们将一律严格保密、一律优先处置、一律严肃查处。
    

本人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 并愿意遵照执行（签名） ：
                                          
      年    月   日

